学士学位复议申请书

院（部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

	申请人姓名
	
	性别
	
	学号
	

	专业
	
	班级
	

	入学时间
	
	毕业时间
	

	申请何种学位
	
	申请时间
	

	不能授予

学士学位原因
	

	申请类型

（选择其中一种进行填写并

在前面打√）
	□  满足2013年《学生手册》中《安徽工程大学机电学院授予学士学位工作细则》第四条：主要课程平均学分绩点达到2.00以上且累计补考或重修达5门或达30学分（留降级学生主要课程累计补考或重修达2门或达15学分）；

□  满足《安徽信息工程学院授予学士学位实施细则》（院教字〔2016〕24号）第三条、第        款；

□  满足《安徽信息工程学院授予学士学位实施细则》（院教字〔2016〕24号）第四条：全部课程平均学分绩点小于2.60但大于等于2.00；

□  满足《安徽信息工程学院授予学士学位实施细则》（院教字〔2016〕24号）第五条、第        款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以上由申请人如实填写，并附成绩单、证书、奖状及其它证明材料等复印件

	辅导员对申请人在校间期表现的综合评价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院（部）签字 （盖章）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院（部）学位

分委会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	校学位委员会

办公室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


注：本表一式三份，学生本人、院（部）、教务处各留一份。

